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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1 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
等   別：三等考試 

類   科：法制 

科   目：立法程序與技術 

考試時間：2 小時 

※注意：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。 

不必抄題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試卷上，於本試題上作答者，不予計分。 

本科目除專門名詞或數理公式外，應使用本國文字作答。 

名揚老師 解題 

一、立法院職權行使法有關行使追認總統發布之緊急命令權，有如何規定？民國 109 年爆發

COVID-19 疫情嚴重，總統為因應此一情況，是否得發布緊急命令？（30 分） 

《考題難易》：★★★☆☆ 

《破題關鍵》：本題為時事題。測驗考生是否瞭解憲法增修條文第 2 條第 3 項所規定之總統

發布緊急命令之時機及須於 10 日內送交立法院追認之程序，而立法院追認

之程序則規定於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 15 條。 

《命中特區》：111 年名揚，《立法程序與技術》，正規班，教材編號：1B152，頁 157~159。 

【擬答】 

緊急命令之概念與發布之法源依據： 

緊急命令之意義： 

係指國家於非常時期，由國家元首發布，其效力超越法律，甚至得停止憲法上若干條款

規範效力之命令。基此，緊急命令雖屬於行政命令之一種，惟其與一般命令有所差異。 

發布之法源依據： 

憲法增修條文第 2 條第 3 項：「總統為避免國家或人民遭遇緊急危難或應付財政

經濟上重大變故，得經行政院會議之決議發布緊急命令，為必要之處置，不受憲

法第四十三條之限制。但須於發布命令後十日內提交立法院追認，如立法院不同

意時，該緊急命令立即失效。」 

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 15 條：「總統依憲法增修條文第二條第三項之規定發布緊急命

令，提交立法院追認時，不經討論，交全院委員會審查；審查後提出院會以無記名投

票表決。未獲同意者，該緊急命令立即失效。（第 1 項）總統於立法院休會期間發布

緊急命令提交追認時，立法院應即召開臨時會，依前項規定處理。（第 2 項）總統於

立法院解散後發布緊急命令，提交立法院追認時，立法院應於三日內召開臨時會，並

於開議七日內議決，如未獲同意，該緊急命令立即失效。但於新任立法委員選舉投票

日後發布者，由新任立法委員於就職後依第一項規定處理。（第 3 項）」 

民國 109 年爆發 COVID-19 疫情嚴重，總統為因應此一情況，是否得發布緊急命令，說明

如下： 

依憲法增修條文第 2 條第 3 項規定，總統發布緊急命令之時機點為「避免國家或人

民遭遇緊急危難或應付財政經濟上重大變故」。本題中，由於 COVID-19 疫情爆發，

該疾病具有高度傳染力，且當時醫學上尚未能立即有效治癒病患，故為避免疫情快速擴

散，造成人民身體或生命之威脅與傷害，總統為因應此一情況，應得發布緊急命令。 

惟總統發布緊急命令時，程序上須經行政院會議之決議，且發布後 10 日內須提交立

法院追認，如立法院不同意時，該緊急命令立即失效。而立法院追認系爭緊急命令

時，應遵守上開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 15 條之規定，併此指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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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立法院審議議案，有些經過二讀會，有些必須經過三讀會，請問其基本原則為何？那些議案

須經過三讀會？其法理依據為何？條約案的審議，應經過幾讀會？一讀會直接逕入二讀會的

程序為何？（30 分） 

《考題難易》：★★★☆☆ 

《破題關鍵》：本題測驗考生是否瞭解立法院於審議憲法第 63 條之議案時，僅有法律案與預算

案須經三讀會程序及其理由，此規定於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 7 條。此外，依立

法院職權行使法第 8 條之規定，立法院於審議議案時，一讀會直接逕入二讀會

之程序。 

《命中特區》：111 年名揚，《立法程序與技術》，正規班，教材編號：1B152，頁 99、209、

227。 

【擬答】 

立法院審議議案： 

法源依據： 

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 7 條：「立法院依憲法第六十三條規定所議決之議案，除法律案

、預算案應經三讀會議決外，其餘均經二讀會議決之。」 

憲法第 63 條：「立法院有議決法律案、預算案、戒嚴案、大赦案、宣戰案、媾和案

、條約案及國家其他重要事項之權。」 

說明： 

由上開規定可知，立法院於審議「法律案」與「預算案」時，應經「三讀會」程序。

然而，立法院於審議戒嚴案、大赦案、宣戰案、媾和案、「條約案」或國家其他重要

事項時，僅須經「二讀會」程序。 

法律案三讀，為傳統上議事程序規定法律案應經三讀程序始得通過之制度，因為國會

代表人民行使立法權，修訂法律自應講求縝密，以避免發生疏漏，此即為法律案要經

過三讀程序之主因。 

預算制度係指政府每一會計年度，於事前就其期間內之收入和支出予以預定，並基於

此一預定完成之收入，以及應行支出之事項制定成為預算。因預算係控制國家財政最

主要手段，故由代表國民意思之國會來制定，乃屬天經地義之事。此外，由於預算之

編列須求慎重，以避免對人民造成不必要之額外支出及負擔，故須經三讀程序，已昭

慎重。 

立法院於審議議案時，一讀會直接逕入二讀會之程序如下： 

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 8 條：「第一讀會，由主席將議案宣付朗讀行之。（第 1 項）政府機

關提出之議案或立法委員提出之法律案，應先送程序委員會，提報院會朗讀標題後，即應

交付有關委員會審查。但有出席委員提議，二十人以上連署或附議，經表決通過，得逕付

二讀。（第 2 項）立法委員提出之其他議案，於朗讀標題後，得由提案人說明其旨趣，經

大體討論，議決交付審查或逕付二讀，或不予審議。（第 3 項）」由此規定可知，一讀會

直接逕入二讀會之程序為「有出席立法委員提議，20 人以上連署或附議，經表決通過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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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議事程序上，有所謂「對人秘密，對事公開」原則，請問其基本法理為何？有何例外？立法

院對總統、副總統提出彈劾案，應適用「對人」或「對事」之原則？立法院對總統或副總統

的罷免案，又適用何種原則？立法院職權行使法各有何規定？（40 分） 

《考題難易》：★★★★☆ 

《破題關鍵》：本題測驗考生是否瞭解於投票方式中之「對人秘密，對事公開」原則及其例外

之相關法律規定。此外，對於立法院職權行使法中有關立法院提出總統、副總

統彈劾案與罷免案之規定，亦須熟記。 

《命中特區》：111 年名揚，《立法程序與技術》，正規班，教材編號：1B152，頁 213~214。 

【擬答】 

議事程序之「對人秘密，對事公開」原則： 

會議規範第 55 條第 2 項規定：「前項第五款（投票表決），除對人之表決應採無記名投

票外，對事之表決，以記名投票表示負責為原則。」立法院議事規則第 35 條第 2 項規

定：「前項第一款至第四款所列方法之採用，由主席決定宣告之。第五款所列方法，經

出席委員提議，二十五人以上之連署或附議，不經討論，由主席逕付表決。但有關人事

問題之議案，不適用記名或點名表決方法。」此稱之為議事程序之「對人秘密，對事公

開」原則。 

法理基礎： 

對人秘密係指當投票涉及一個人的資格、學識經歷或品德修養時，必須以無記名投票之

方式為之，如此方可避免迫於人情壓力而無法作出公平與客觀之認定及評價。然而，有

關於事情之表決，並無前開之考量，且基於責任政治之法理，故原則以記名投票之方式

為之，以期表決者均能為自己的決定負責。 

例外： 

憲法增修條文第 3 條第 2 項第 3 款規定：「立法院得經全體立法委員三分之一以上連

署，對行政院院長提出不信任案。不信任案提出七十二小時後，應於四十八小時內以

記名投票表決之。如經全體立法委員二分之一以上贊成，行政院院長應於十日內提出

辭職，並得同時呈請總統解散立法院；不信任案如未獲通過，一年內不得對同一行政

院院長再提不信任案。」此規定為對人採取公開記名投票之情況。 

地方制度法第 44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：「直轄市議會、縣（市）議會置議長、副議長各

一人，鄉（鎮、市）民代表會置主席、副主席各一人，由直轄市議員、縣（市）議

員、鄉（鎮、市）民代表以記名投票分別互選或罷免之。」此規定亦為對人採取公開

記名投票之情況。 

地方制度法第 46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：「行政院、內政部、縣政府應於收到罷免案二

十五日內，召集罷免投票會議，由出席議員、代表就同意罷免或不同意罷免，以記名

投票表決之。」此規定亦為對人採取公開記名投票之情況。 

學者建議： 

國會議案表決除選舉或單純人事同意案宜採取秘密表決外，似應以議案性質是否屬於重

大議案後決定其表決之方式，不宜落入「對人秘密，對事記名」之單純二分法。若議案

屬重大者，為了落實責任政治，民意監督國會與國會議事資訊公開原則之發揮，應採取

記名表決方式為宜。 

立法院對總統、副總統提出彈劾案，應適用「對人」之原則，立法院職權行使法規定如

下： 

第 42 條：「立法院依憲法增修條文第四條第七項之規定，對總統、副總統得提出彈劾案

。」 

第 43 條：「前條規定彈劾總統或副總統，須經全體立法委員二分之一以上提議，以書面

詳列彈劾事由，交由程序委員會編列議程提報院會，並不經討論，交付全院委員會審查

。（第 1 項）全院委員會審查時，得由立法院邀請被彈劾人列席說明。（第 2 項）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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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44 條：「全院委員會審查後，提出院會以無記名投票表決，如經全體立法委員三分之

二以上贊成，向司法院大法官提出彈劾案。」 

立法院對總統或副總統的罷免案，應適用「對事」之原則，規定於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 44-

1 條： 

第 1 項：「立法院依憲法增修條文第二條第九項規定提出罷免總統或副總統案，經全體

立法委員四分之一之提議，附具罷免理由，交由程序委員會編列議程提報院會，並不經

討論，交付全院委員會於十五日內完成審查。」 

第 2 項：「全院委員會審查前，立法院應通知被提議罷免人於審查前七日內提出答辯書

。」 

第 3 項：「前項答辯書，立法院於收到後，應即分送全體立法委員。」 

第 4 項：「被提議罷免人不提出答辯書時，全院委員會仍得逕行審查。」 

第 5 項：「全院委員會審查後，即提出院會以記名投票表決，經全體立法委員三分之二

同意，罷免案成立，當即宣告並咨復被提議罷免人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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